审查部组织审查的产品生产许可证取证流程图(一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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省级质量技术监督局组织审查的产品生产许可证取证流程图(二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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组织企业申报


企业按照《实施细则》要求填报申报书、营业执照复印件、原许可证复印件及实施细则要求的有关材料一式三份，到省政府政务服务中心申报，并按“财综[2002]19号”规定每个产品审查费2200元，对同一个企业需申领两个以上产品单元生产许可证的，每增发一个产品单元生产许可证按规定收费标准的20%收取审查费。企业将申请材料及交费凭证交省级许可证办公室。





省级质量技术监督局向企业发出《行政许可申请不予受理决定书》。





企业申请受理


省级许可证办公室自收到企业申请之日起5日内作出是否受理的决定，并自受理企业申请之日起5日内将材料报送审查部。





企业实地核查


审查部自受理企业申请之日起30日内完成企业实地核查。





国家质检总局向企业发出《不予行政许可决定书》。





产品抽样检验


审查组在实地核查时抽封样品，企业应在封存样品之日起7日内将样品送达检验机构，检验机构应在规定的期限内完成检验。








合格





申证材料汇总


审查部自受理企业申请之日起40日内完成申报材料汇总，报送全国许可证审查中心。





合格





申请材料审批


全国许可证审查中心自受理企业申请之日起50日内完成审查，国家质检总局自受理企业申请之日起60日内作出是否准予许可的决定。





不合格





合格





不合格





合格





不合格





不合格





不合格





合格





证书颁发


国家质检总局在作出许可决定之日起10内颁发生产许可证证书。





省级质量技术监督局向企业发出《行政许可申请不予受理决定书》。





组织企业申报


企业按照《实施细则》要求填报申报书、营业执照复印件、原许可证复印件及实施细则要求的有关材料一式三份，到省政府政务服务中心申报，并按“财综[2002]19号”规定每个产品审查费2200元，对同一个企业需申领两个以上产品单元生产许可证的，每增发一个产品单元生产许可证按规定收费标准的20%收取审查费。企业将申请材料及交费凭证交省级许可证办公室。








企业申请受理


省级许可证办公室自收到企业申请之日起5日内作出是否受理的决定。





不合格





不合格





合格





不合格





合格





企业生产条件审查


省级许可证办公室自受理企业申请之日起30日内完成企业实地核查。





合格





不合格





产品抽样检验


审查组在实地核查时抽封样品，企业应在封存样品之日起7日内将样品送达检验机构，检验机构应在规定的期限内完成检验。





国家质检总局向企业发出《不予行政许可决定书》。





申证材料汇总


省级许可证办公室自受理企业申请之日起30日内完成申报材料汇总并报送审查部。审查部自受理企业申请之日起40日内完成申报材料汇总，并报送全国许可证审查中心。





不合格





合格





申请材料审批


全国许可证审查中心自受理企业申请之日起50日内完成审查，国家质检总局自受理企业申请之日起60日内作出是否准予许可的决定。


。





合格





证书颁发


国家质检总局在作出许可决定之日起10内颁发生产许可证证书。








